
附件：

南京医科大学“5+3”一体化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

（2022 年 11 月修订）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化医学人才培养改革，不断深化我校人才培养改革模

式，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，发挥教师在学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

的主体作用，倡导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学生培养工作，根据学校的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在“5+3”一体化本科生中实施全程导师制，旨在帮助学生

了解专业及专业学习的特点，以学生学业指导、科学研究训练和人生

引导为核心，并针对学生个性发展需要因材施教，为学生提供专业上

的导向性和指导性服务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第三条 教务处是学校本科生导师制工作的管理部门，负责指导性规

章制度的制定、组织导师的考核、评优和经验交流等工作。

第四条 “5+3”一体化本科生导师指导对象为大学一年级至四年级

的本科生，由基础医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、药学院和生物医学工程与

信息学院负责组织实施；五年级学生由研究生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学业

及科研等工作。

第五条 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，分管本科教学工作、学生工作的院

领导为副组长、学系（教研室）主任为成员的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工作



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学院“5+3”一体化本科生导师制工作的开展。

三、导师聘任条件

第六条 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，严于律己，为人师表，热爱学生，

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成长。受过各类处分的教师当年及下一年度不能聘

为本科生导师。

第七条 治学严谨、业务能力强、工作认真负责；有较丰富的教学经

验、熟悉“5+3” 一体化培养体系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等信息；了

解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。

第八条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承担教学、科研工作满三

年及以上的在职教师。

四、导师职责与工作要求

第九条 本科生导师的职责

（一）关心学生身心健康，用科学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

方法论引导教育学生，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，建立大学目标。

（二）熟悉教学管理规定和专业的教学培养方案，根据每位学生

的不同特点，在学习内容、学习能力、学习方法等方面进行指导，制

定学习目标。

（三）向学生介绍专业的内容、方向、校（院）特色优势、发展

趋势、卫生政策等，教育学生端正专业思想，规划职业生涯，明确职

业目标。



（四）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、研究性学习，指导学生参与社

会实践、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、科学精神、实

践能力和国际化视野，树立成才目标。

第十条 本科生导师的工作内容

以对学生进行公共课、专业基础课的学业指导；指导学生建立合

适的大学目标规划；指导学生开展基础阶段科研训练，掌握基本的科

研设计、统计分析等技能。

第十一条 本科生导师的工作要求

（一）在新学期开学两周内必须和学生见面，每月对学生的指导

不少于 1 次，平时要主动与学生保持联系，每学期能参加 1-2 次学生

活动，建立导师与学生之间联系和沟通的有效渠道。

（二）将个别交流与实践活动相结合，既可以通过谈话、组织讨

论形式，也可以指导学生参与课题研究、实践训练、技能提升等方式

对学生进行指导。

（三）做好导师指导工作记录和学期总结，客观评价学生学期表

现提出指导意见，每学期开学初检查学生上一学年《南京医科大学

“5+3”一体化本科生导师制评价考核记录手册》的完成情况。

五、导师聘任流程与管理

第十二条 导师聘任采取教师自荐与学院推荐相结合的办法。学院负

责组织导师申报工作，并报教务处审核备案。

第十三条 教务处建立“导师信息库”，将核准的导师信息纳入“导

师信息库”，供学生了解和选择。



第十四条 教务处按照双向原则，组织学生、导师双选工作。学生可

根据自身的意愿、兴趣和发展选择导师；导师也可根据自身的要求选

择学生，每位导师指导同一年级学生数原则上不超过 3名。导师聘任

工作在每学年开学 4 周内完成。

第十五条 导师工作每学年考核 1次，考核工作的具体办法及实施由

导师所在学院负责。导师的考核结果分优秀、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等级。

考核优秀比例一般为导师总数的 10%，学校对考核优秀的导师给予奖

励和表彰。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的，下一学年度不再聘为导师。

第十六条 导师指导费用按每生每学年20学时工作量（800元/学年）

发放。

六、学生的管理与考核

第十七条 本科生导师制面向全体“5+3”一体化本科生。

第十八条 对学生的要求

（一）尊重导师，主动与导师联系，寻求导师的指导和帮助。

（二）每学期开学两周内与导师见面，并根据导师的意见与本人

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本学期的学习与综合素质发展计划。

（三）以主动、认真的态度，参与导师确定的各项活动，积极主

动参加导师所在学院、学系（教研室）或课题组的学术活动。在科研

训练中要认真、踏实、多思、多问，努力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

与创新思维。

（四）本科生每学期选修课计划必须征得导师同意。



（五）评先评优等工作应听取导师意见。

（六）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，每学期末要完成一篇阶段性小结，

第二学年末完成一篇综述，第三学年末开展一项科研设计并开题，

第四学年末完成科研设计成果相关的论文。

（七）认真填写《南京医科大学“5+3”一体化本科生导师制评

价考核记录手册》，每学年客观、公正地对导师的指导情况进行评议。

（八）学期末导师根据考核表的要求对所指导的学生进行打分和

书面评语。对考核不合格者，将于本学年内不给予任何的评奖评优。

七、附则

第十九条 本暂行规定由教务处制定并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